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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等相关的法律

法规，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按照《标准化工作导

则》（GB/T 1.1-2009）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技术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广东

省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了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基本方法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

文件的编制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易雯 岑世柏 刘乙敏 陈小文 陈松明 温丽蓉 

本标准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和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0 年 5 月 14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7 月 14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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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指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集中式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现用、备用和规划水源地）

的划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5618-1997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1993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饮用水水源地 Drinking water source 

指提供居民生活及公共服务用水取水工程的水源地域，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

等一定区域。 

3.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Centralized drinking water source 

指集中取水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和具备一定规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1000人或日供水

量大于 200m3)的现用、备用和规划饮用水水源地。 

3.3   

界河 Shared jurisdiction river 

指流经两个互不隶属行政区之间、边界线所经过的河流，也称共河。 

3.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Drinking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raeas 

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证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

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 

3.5   

山区型水库 Mountainou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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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用拦河坝横断河谷，拦截河川径流，抬高水位形成的水库。 

3.6  

平原型水库 Plain reseroir 

指在平原地区，利用天然湖泊、洼淀、河道，通过修筑围堤和控制闸等建筑物形成的水

库。 

3.7   

山脊线 Ridgeline 

山脊是由两个坡向相反、坡度不一的斜坡相遇，组合而成条形脊状延伸的凸形地貌形态。

山脊最高点的连线即两个斜坡的交线，叫做山脊线。 

3.8  

分水岭 Watershed 

分隔相邻两个流域的地带，可以是山地、高原或是微有起伏的山丘、平原。 

3.9  

中泓线 Midstream of channel 

河道各横断面表面最大流速点的连线。 

3.10   

库容系数 Storage capacity index 

水库兴利库容与多年平均来水量的比值。 

4  总则 

4.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设置与划分 

4.1.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指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地的地表区域。 

4.1.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都应设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般划

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外围一定距离内分布有对水环境可

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或污染源密集区，存在较大污染风险时，宜设置准保护区，并将

其纳入准保护区进行管理，其划分范围可参照二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确定，但不宜采用类比

经验方法确定。 

4.1.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应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规划；

跨地区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含界河）的设置应纳入有关流域、区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

划和水污染防治规划。 

4.1.4  在水环境功能区划和水功能区划分中，应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和划分

放在最优先位置；跨地区的（含界河）河流、水库、输水渠道，不得影响上、下游（或相邻）

地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对水质的要求，并应保证下游有合理水资源量；对同一流域上下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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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10 公里以内且分处不同城市的两个水源地，两城市共同协调划定保护区，或由两城市共

同的上级政府划定保护区。 

4.1.5 跨地区（含界河）和向异地供水的水源地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由用水城市商水源地所在城市提出划分方案，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存在异议时，可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市、

县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 

4.1.6  应对现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评价和筛选；对于因受污染而达不到饮用

水源水质要求且经技术、经济论证证明饮用水功能难以恢复的水源地，应采取措施调整饮用

水水源地。 

4.1.7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环境监测与污染源监督应作为监督管理工作的重点，

纳入地方环境管理体系中，若不能满足保护区规定水质的要求，则应及时调整保护区范围。 

4.2  划分的一般技术原则 

4.2.1 水源地分类 

4.2.1.1 地表水水源地 

4.2.1.1.1  河流型水源地 

非潮汐河段水源地：不受潮汐影响。 

潮汐河段水源地：受潮汐影响。 

拦河闸(坝)型水源地：用拦河闸(坝)横断河流，抬高水位形成的河流型水源地。 

4.2.1.1.2   水库型水源地 

依据水库规模大小，将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地进行分类。 

大型水库：水库总库容≥1 亿m3

中型水库：0.1 亿m3≤水库总库容＜1 亿m3

小型水库：水库总库容＜0.1 亿m3

4.2.1.2   地下水水源地 

地下水按含水层介质类型的不同分为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和岩溶水三类；按地下水埋藏

条件分为潜水和承压水两类。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按开采规模分为中小型水源地（日开采量

小于 5 万立方米）和大型水源地（日开采量大于等于 5 万立方米）。 

4.2.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技术指标，应考虑以下因素：当地的地理位置、水

文、气象、集水汇流特征、地质特征、土地利用、水动力特性、水域污染类型、污染特征、

污染源分布、排水区分布、水源地规模、水量需求等。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应按照不同水域特点进行水质预测，并考虑当地具体条

件，保证在规划设计的水文条件、污染负荷和供水量时，保护区的水质能满足相应的标准。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应根据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供水量、开采方式和污染

源分布确定，并保证开采规划水量时能达到所要求的水质标准。 

4.2.3  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应防止水源地附近人类活动对水源的直接污染；应

足以使所选定的主要污染物（含影响当地人群健康的特征污染物）在向取水点（或开采井、

井群）输移（或运移）过程中，衰减到所期望的浓度水平；在正常情况下保证取水水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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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要求；一旦出现污染水源的突发事件，有采取紧急补救措施的充足时间和缓冲地带。 

4.2.4 对高强度开发区域，为加强区域环境管理，水源保护区划分范围宜适当扩大。 

4.2.5  划分的技术方法可采用水质模型或类比经验方法。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

为了保证计算的科学合理性，各地可根据当地的水文地质特征选用合适的模型进行计算。同

时开展跟踪验证监测。 

5  技术指标 

5.1  保护区分级 

5.1.1  一级保护区：在取水口附近划定一定范围的水域和陆域，以保证取水口水质

安全。 

5.1.2  二级保护区：在一级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范围的水域和陆域，以保证在正常

情况下满足水质要求，同时在出现污染饮用水源的突发情况下，保证有足够的采取紧急措施

的时间和缓冲地带。 

5.1.3  准保护区：在二级保护区外围划分一定范围的水域和陆域，以防范二级保护

区上游高危项目或污染源较集中区域的污染风险，有效控制污染，并保证有足够的采取紧急

措施的时间和缓冲地带。 

5.2  水质要求 

5.2.1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要求 

5.2.1.1  地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必须满足 GB 3838 中的Ⅱ类标准要求，且

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应满足该标准规定的限值要求。 

5.2.1.2  地表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的水质必须满足 GB 3838 中的Ⅲ类标准要求，并

保证流入一级保护区的水质满足一级保护区水质标准的要求。 

5.2.1.3  地表水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的水质应保证流入二级保护区的水质满足二级保护

区水质标准的要求。 

5.2.2  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要求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一级、二级和准保护区）水质各项指标不得低于 GB/T 

14848 中的Ⅲ类标准。 

6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6.1  一级保护区 

6.1.1 水域范围 

6.1.1.1  通过分析计算，确定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 

6.1.1.1.1  非潮汐河段水源地，应用二维水质模型计算得到一级保护区范围，一级保护

区水域长度范围内应满足 GB 3838Ⅱ类水质标准的要求。二维水质模型及其解析解参见附录

Ｂ，大型、边界条件复杂的水体采用数值解方法，对小型、边界条件简单的水体可采用解析

解方法进行模拟计算。 

6.1.1.1.2  潮汐河段水源地，运用非稳态水动力－水质模型模拟，计算可能影响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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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的最大范围。非稳态水动力－水质模型参见附录Ｂ。 

6.1.1.1.3  一级保护区上、下游范围不得小于卫生部门规定的饮用水源卫生防护带1范

围。 

6.1.1.2  在水文、源强、边界条件等参数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可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

定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同时开展跟踪监测。若发现划分结果不合理，应及时予以调整。河

流型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划分见表 1。 

表 1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划分(类比经验方法) 
河流型 

水源地类型 
污染源 
类型 

水期 
取水口上游 2000 米 
河段多年平均流速 

距取水口上游 
水域长度 

距取水口下游 
水域长度 

＜1.5 米/秒 ≥1500 米 
≥1.5 米/秒，＜2.5 米/秒 ≥2000 米 面源 丰水期 

≥2.5 米/秒 ≥2500 米 
＜0.8 米/秒 ≥1500 米 

≥0.8 米/秒，＜1.5 米/秒 ≥2000 米 

非潮汐河段 

点源 枯水期 
≥1.5 米/秒 ≥2500 米 

≥100 米 

潮汐河段    ≥1500 米 ≥1500 米 

6.1.1.3 一级保护区水域宽度 

没有堤防的河流型水源地，为 5 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有堤防的为至堤防内侧的

水域范围；通航河道在多年平均水位时，水面宽度达 500 米以上的河流，以河道中泓线为界，

保留一定宽度的航道外，规定的航道边界线到取水口范围即为一级保护区范围。 

6.1.2  陆域范围 

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的确定，以确保一级保护区水域水质为目标，采用以下分析比较确

定。 

6.1.2.1  陆域沿岸长度不小于相应的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 

6.1.2.2  河流两岸为浅滩、平原、小山丘的水源地其陆域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

不小于 50 米，若有防洪堤则为至堤外侧的距离；同时，一级保护区陆域沿岸纵深不得小于

饮用水水源卫生防护范围。 

6.1.2.3  河流两岸为陡峭山峰的水源地其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为沿岸侧纵深至第一重

山山脊线。 

6.2  二级保护区 

6.2.1  水域范围 

6.2.1.1 通过分析计算，确定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6.2.1.1.1  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应用二维水质模型计算得到，二级保护区上游侧边界到

一级保护区上游边界的距离应大于污染物从GB 3838 Ⅲ类水质标准浓度水平衰减到GB3838 

Ⅱ类水质标准浓度所需的距离。二维水质模型及其解析解参见附录Ｂ，大型、边界条件复杂

的水体采用数值解方法，对小型、边界条件简单的水体可采用解析解方法进行模拟计算。 

6.2.1.1.2  潮汐河段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采用模型计算方法；按照排污对取水口影响的

程度,计算确定二级保护区上、下游边界位置。 

                                                        
1卫监发[2001]161 号文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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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在水文、源强、边界条件等参数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可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

定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划分见表 2。 

表 2   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划分(类比经验方法) 
河流型 

水源地类型 
污染源

类型 
水期 该河段多年平均流速 

距一级保护区 
上游边界 

下游侧外边界距一

级保护区边界 

＜1.5 米/秒 
向上游延伸 
≥2500 米 

≥1.5 米/秒，＜2.5 米/秒 
向上游延伸 
≥3000 米 

面源 丰水期 

≥2.5 米/秒 
向上游延伸 
≥3500 米 

＜0.8 米/秒 
向上游延伸 
≥2500 米 

≥0.8 米/秒，＜1.5 米/秒 
向上游延伸 
≥3000 米 

非潮汐 
河段 

点源 枯水期 

≥1.5 米/秒 
向上游延伸 
≥3500 米 

≥200 米 

潮汐河段 不宜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 

6.2.1.3   二级保护区水域宽度：一级保护区水域向外 10 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有防洪堤的河段二级保护区的水域宽度为防洪堤内的水域宽度。 

6.2.2  陆域范围 

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的确定，以确保水源保护区水体水质为目标，采用以下分析比较确

定。 

6.2.2.1  二级保护区陆域沿岸长度不小于一级和二级水域保护区河长。 

6.2.2.2  二级保护区沿岸纵深范围自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向外不小

于 1000 米，具体可依据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环境管理需要，通过分析地形、植被、土地

利用、地面径流的集水汇流特性、集水域范围等确定；两岸是陡峭山峰的河流型水源地，其

第一重山山脊线高于 50 年一遇的洪水线时可不划二级保护区；有物理隔离区的、封闭输水

河（渠）的水源地可视具体情况不划或适当划分二级陆域保护区；对于流域面积小于 100

平方公里的小型流域，二级保护区可以是整个集水范围。 

6.3  准保护区 

准保护区划分可参照二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确定范围。 

7  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7.1  一级保护区 

7.1.1  水域范围 

7.1.1.1   小型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面积划为一级保护区。 

7.1.1.2   大中型水库采用模型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一级保护区范围。 

7.1.1.2.1  当大、中型水库部分水域面积划定为一级保护区时，应对水体进行水动力（流

动、扩散）特性和水质状况的分析、二维水质模型模拟计算，确定水源保护区水域面积，即

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浓度满足 GB 3838Ⅱ类水质标准的要求。具体方法参见附录Ｂ,

宜采用数值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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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2  一级保护区范围不得小于卫生部门规定的饮用水源卫生防护范围。 

7.1.1.3   在水文、源强、边界条件等参数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同时开展跟踪验证监测。若发现划分结果不合理，应及时予以调整。 

7.1.1.3.1  中型水库水域范围为不小于取水口半径 3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7.1.1.3.2  大型水库为不小于取水口半径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7.1.2  陆域范围 

水库沿岸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以确保水源保护区水体水质为目标，采用以下分析比较

确定： 

7.1.2.1   小型水库至流域分水岭，大、中水库为一级水域保护区沿岸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米范围内的陆域或至流域分水岭。 

7.1.2.2   一级保护区陆域沿岸纵深范围不得小于饮用水水源卫生防护范围。 

7.2  二级保护区 

7.2.1  水域范围 

7.2.1.1   通过模型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范围。二级保护区边界至一级保护

区的径向距离大于所选定的主要污染物或水质指标从 GB 3838 Ⅲ类水质标准浓度水平衰减

到 GB 3838Ⅱ类水质标准浓度所需的距离，具体方法参见附录Ｂ，宜采用数值计算方法。 

7.2.1.2   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7.2.1.2.1  中型水库一级保护区边界外的水域面积设定为二级保护区。 

7.2.1.2.2  大型水库以一级保护区外径向距离不小于 2000 米区域为二级保护区水域面

积，但不超过水面范围。 

7.2.2 陆域范围 

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确定，应重点考虑面污染源，要依据流域内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

环境管理的需要，通过分析地形、植被、土地利用、森林开发、地面径流的集水汇流特性、

集水域范围等确定。二级保护区陆域边界不超过相应的流域分水岭范围。 

7.2.2.1   小型水库可将上游整个流域（一级保护区陆域外区域）设定为二级保护区。

山区型小型水库可不设二级保护区 

7.2.2.2   平原型中型水库的二级保护区范围是正常水位线以上（一级保护区以外），

水平距离 2000 米区域，山区型中型水库二级保护区的范围为水库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

（一级保护区以外）及入库河流上溯 3000 米的汇水区域。 

7.2.2.3   大型水库可以划定一级保护区外不小于 3000 米的区域为二级保护区范围。 

7.3  准保护区 

根据水库流域范围、高危项目污染源分布，在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汇水区域设定准保护区。 

8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应在收集相关的水文地质勘查、长期动态观测、水源

地开采现状、规划及周边污染源等资料的基础上综合确定。 

广东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采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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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338-2007 中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9  其他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9.1  如果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或二级保护区内有支流汇入，应从支流汇入口向上游延

伸一定距离，作为相应的一级保护区或二级保护区，划分方法可参照上述河流型保

护区划分方法划定。根据支流汇入口所在的保护区级别高低和距取水口距离的远

近，其范围可适当减小。 

9.2 非压力式饮用水输水渠道，应划一级保护区，其范围可比河流型保护区适当减小。

有自然径流汇入的饮用水输水渠道的水源保护区划分，可参照河流型的划分方法。 

9.3  以水库为主要补给源的河流型水源地，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应包括水库一定

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保护级别按具体情况参照水库型水源地的划分办法确定。 

9.4  对非主要利用潮汐动力进行水体交换的河口拦河闸（坝）型水源地，应同时满足

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潮汐河段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要求。对主要利用

潮汐动力进行水体交换的河口拦河闸（坝）型水源地参考潮汐河段型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的划分。 

9.5  对于库容系数大于 10%的具有调节功能的拦河闸（坝）型水源地水源保护区的划

分参照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其他类型的拦河闸(坝)型水源地水源

保护区的划分参照河流型保护区的划分，闸坝下游可不划保护区。 

9.6  入库河流（引水渠）的保护区水域和陆域范围的确定，以确保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水质为目标，参照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确定一、二级保护区的

范围。 

10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最终定界 

10.1 为便于开展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分析、计算结果，结合水源保护

区的地形、地标、地物特点，最终确定各级保护区的界线。 

10.2 充分利用具有永久性的明显标志如水分线、行政区界线、公路、铁路、桥梁、大型

建筑物、水库大坝、水工建筑物、河流汊口、输电线、通讯线等标示保护区界线，

并应设置专门标志。 

10.3 最终确定的各级保护区坐标红线图、表，作为政府部门审批的依据，也作为规划国

土、环保部门土地开发审批的依据。 



DB44/T 749-2010 

9 
 

 
附录Ａ 

编写技术文件的基本要求 
（规范性附录） 

 

A．1“XXXX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格式 

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编写正式的“XXXX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技术文

件。技术文件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A．1.1 划分依据 

A．1.1.1 相关法律法规； 

A．1. 1.2 相关已经批准实施的规划。 

A．1.2  保护区背景分析 

1.2.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区域或流域的自然状况； 

1.2.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区域或流域的社会经济状况； 

1.2.3 饮用水水源地的资源、环境质量评价。评价的基本内容包括水量、水质状况及发

展趋势，可能对水源地产生污染影响的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及污染影响途径，作为饮用水源

开采的前景；与相邻水体的关系，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下游或相邻水域（或相邻区域）

的水体功能、保护区的水量和水质是否受本行政区外的影响；若受到其影响，列出影响途径、

影响程度（水量、水质、生态、经济、人体健康等）等实测数据、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结果； 

1.2.4 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说明。 

A．1.3  技术方法与计算结果 

1.3.1 根据各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说明选用的技术指标、数值计算方法； 

1.3.2 计算结果及分析，各级保护区定界的技术说明； 

1.3.3 用图表示各级保护区的范围，并用表格确定红线坐标，保护区内污染源、集水区、

排水区分布特性等。 

A．1.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督与管理措施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水质监测网站的布置，水质项目的监测，陆源污染的监督等；

若水质尚未达标，应确定水质达标期限和相应的管理与控制措施。 

A．1.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图件及有关说明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说明，表明保护区详细情况（包括监测点的位置等）的图

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登记表、保护区详细情况的文字说明，准保护区划分的必要性及意义

等。 

A.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的可行性研究技术报告可参照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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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水动力和水质模型基本方程及解析解 

（资料性附录） 
 

二维水质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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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在稳态条件下， 0=
∂
∂

t
C

，上式可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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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yxyx  ……………………… (附 2) 

对于应用于水质模拟的二维模型，会涉及到有无边界影响两类情况。 

B.1 无边界水体边界点源的稳态排放 

O x 

在均匀流场中，当强度为 M 的点源排放到无限宽的水

体中，见图 B.1： 

在边界条件为： 

0
0

=
∂
∂

=yy
C

时，式（附 2）的解析解为： 

     图 B.1 宽度无限水体中的点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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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3） 

式中：uy——y方向的流速分量； 

Dy——y方向的扩散系数； 

H——平均水深； 

K——污染物的降解速率（m3/s）； 

O x

源 

实源

B 

B 

O

虚源

宽度无限  

图 B.2 污染物的边界排放 

宽度有限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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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顺直河道，在水深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横向流速很小，近似为零；纵向扩散项远小

于推流的影响，即可以忽略uy和Dx项，则式（附 2）可简化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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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解析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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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有边界水体连续点源的稳态排放 

在有边界的情况下，污染物的扩散会因受到边界的阻碍而产生反射，这种反射可以通过

设立虚源来模拟，即设想边界为一面镜子，镜子后面有一个与实际源强度相同，距离相同的

虚拟反射源。当有两个边界时，反射会成为连锁式的。 

当污染源在边界上，对于宽度无限大的环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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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对于全反射的边界（不考虑扩散物质被边界吸附），污染物的浓度是没有反

射时的两倍。 

对于宽度为 B 的环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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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污染源在两个边界的中间时，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n y

x

xyx u
xK

xD
ynBu

uxDhu
MyxC exp

4
exp

/4
,

π
 ………（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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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源

B/2

x

图 B.3 双边界的中心排放 

边界的反射的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n 的增大)而衰减很

快，当 n>4 以后，计算结果基本趋于稳定，计算时取 n=4～5

就足够了。 

如果污染源的位置既不位于边界，也不位于河流正中央，

而是位于距岸y0（ By ≤≤ 00 ）的位置，即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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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点源排放时，无边界阻碍的情况下，边界条件为：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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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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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解析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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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边界阻碍时，可将上式修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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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污染源到边界的距离 

当为岸边排放时，即 b=0 时，上式可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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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感潮河段保护区范围计算 

由于河道的横向宽度与河口地区相较窄，水质要素（主要指污染物浓度）在河道横向上

的差异并不显著，可以认为各水力要素在河段断面上是一致的。因此选择一维水动力模型和

一维对流扩散方程建立感潮河网一维数学模型。 

一维河网水动力模型基本方程表达如下： 

连续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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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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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表示断面水位；Q表示流量；
A
Qu = 表示平均流速；A为河道过水断面面积；g

为重力加速度；B表示不同水位下的水面宽度；qL为旁侧入流流量；R是水力半径；CS是谢

才(Chezy)系数；x、t是位置和时间座标。 

在汊点处的衔接条件目前使用的最广泛的是水流连续和能量守恒两个条件。其表述如

下： 

（1）流量连接条件 

进出每一节点的流量必须与该节点内实际水量的增减率相平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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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i表示通过i断面进入节点的流量；W为节点的蓄水量；A为调蓄节点的蓄水面积

(汇合区面积)；Zj+1、Zj为调蓄节点j+1 时刻和j时刻的水位，若调蓄节点面积很小，则： 

          ……………………………………………………… (附 16) ∑ = 0iQ

 

（2）动力连接条件 

如果节点可以概化成一个几何点，出入各节点的水位平缓，不存在水位突变情况，则各

节点相连汊道的水位应相等，等于该点的平均水位，即： 

        ………………………………………………… (附 17) 021 ZZZ === L

如果各断面的过水面积相差悬殊，流速有较明显的差别，当略去汊点的局部损耗时，得

伯努力(Bernouli)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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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明各支汊河道上在汊点处流体微段的动力学特性趋于一致。 

采用四点隐式差分格式，差分格点的布置如图 B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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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一维河网水动力模型使用的四点偏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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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为变量，可代表流量、水位等，将四点隐式差分格式代入连续性方程(附 13)和

运动学方程(附 14)，经整理后得差分方程为： 

              51212 AQAHQAH iiii =++− ++  …………………………………  (附 23) 

5141321 BQBHBQBHB iiii =+++− ++    …………………………  (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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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为过水面积。 

对河网非恒定流基本方程组采用一种按隐式计算的三级联合解法，即将参加计算的方程

分成微段、河段、汊点三级，逐级处理，再联合运算，求得河网中各微段断面的水位、流量

等值。 

河网水质模型基本方程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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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式（附 26）是河道方程，式（附 27）是河道交汊点方程。式中Z，Q是水位及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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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河道断面面积；EX是纵向分散系数；C是水流输送的物质浓度；Ω是河道交叉点—汊点

的水面面积；j是汊点编号；l是与汊点j相联接的河道编号；SC是与输送物质浓度有关的衰减

项，在这里写成SC = Kd A C；Kd是衰减因子；S是外部的源汇项。 C 

河网水质模型求解骤 

(1)根据河道的流态，利用式（附 28）～(附 31)，建立每一条河道上各断面的递推方

程组  iiiiiii zCcCbCa =++ +− 11    (i = 1,…,n)                        （附 28） 

式中ai，bi，ci是系数；C 是i断面时段末的浓度；n是某一河道的断面数。 i

对于一般断面（i = 1,…,n）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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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首、末断面（i =1 或 n）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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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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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汊点浓度方程组 

(3)根据汊点浓度方程组，求得河网中每个汊点的浓度值 

(4)将汊点浓度值回代给与各汊点相连的河段首、末断面浓度未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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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二级保护区沿岸纵深范围自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向外不小于1000米，具体可依据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环境管理需要，通过分析地形、植被、土地利用、地面径流的集水汇流特性、集水域范围等确定；两岸是陡峭山峰的河流型水源地，其第一重山山脊线高于50年一遇的洪水线时可不划二级保护区；有物理隔离区的、封闭输水河（渠）的水源地可视具体情况不划或适当划分二级陆域保护区；对于流域面积小于100平方公里的小型流域，二级保护区可以是整个集水范围。 


	6.3  准保护区 

	7  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7.1  一级保护区 
	7.1.1  水域范围 
	7.1.1.1   小型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面积划为一级保护区。 
	7.1.1.2   大中型水库采用模型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一级保护区范围。 
	7.1.1.2.1  当大、中型水库部分水域面积划定为一级保护区时，应对水体进行水动力（流动、扩散）特性和水质状况的分析、二维水质模型模拟计算，确定水源保护区水域面积，即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浓度满足GB 3838Ⅱ类水质标准的要求。具体方法参见附录Ｂ,宜采用数值计算方法。 
	7.1.1.2.2  一级保护区范围不得小于卫生部门规定的饮用水源卫生防护范围。 

	7.1.1.3   在水文、源强、边界条件等参数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同时开展跟踪验证监测。若发现划分结果不合理，应及时予以调整。 
	7.1.1.3.1  中型水库水域范围为不小于取水口半径300米范围内的区域。 
	7.1.1.3.2  大型水库为不小于取水口半径500米范围内的区域。 


	7.1.2  陆域范围 
	7.1.2.1   小型水库至流域分水岭，大、中水库为一级水域保护区沿岸正常水位线以上200米范围内的陆域或至流域分水岭。 
	7.1.2.2   一级保护区陆域沿岸纵深范围不得小于饮用水水源卫生防护范围。 


	7.2  二级保护区 
	7.2.1  水域范围 
	7.2.1.1   通过模型分析计算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范围。二级保护区边界至一级保护区的径向距离大于所选定的主要污染物或水质指标从GB 3838 Ⅲ类水质标准浓度水平衰减到GB 3838Ⅱ类水质标准浓度所需的距离，具体方法参见附录Ｂ，宜采用数值计算方法。 
	7.2.1.2   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采用类比经验方法确定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7.2.1.2.1  中型水库一级保护区边界外的水域面积设定为二级保护区。 
	7.2.1.2.2  大型水库以一级保护区外径向距离不小于2000米区域为二级保护区水域面积，但不超过水面范围。 


	7.2.2 陆域范围 
	7.2.2.1   小型水库可将上游整个流域（一级保护区陆域外区域）设定为二级保护区。山区型小型水库可不设二级保护区 
	7.2.2.2   平原型中型水库的二级保护区范围是正常水位线以上（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2000米区域，山区型中型水库二级保护区的范围为水库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一级保护区以外）及入库河流上溯3000米的汇水区域。 
	7.2.2.3   大型水库可以划定一级保护区外不小于3000米的区域为二级保护区范围。 


	7.3  准保护区 

	8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9  其他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9.1  如果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或二级保护区内有支流汇入，应从支流汇入口向上游延伸一定距离，作为相应的一级保护区或二级保护区，划分方法可参照上述河流型保护区划分方法划定。根据支流汇入口所在的保护区级别高低和距取水口距离的远近，其范围可适当减小。 
	9.2 非压力式饮用水输水渠道，应划一级保护区，其范围可比河流型保护区适当减小。有自然径流汇入的饮用水输水渠道的水源保护区划分，可参照河流型的划分方法。 
	9.3  以水库为主要补给源的河流型水源地，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应包括水库一定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保护级别按具体情况参照水库型水源地的划分办法确定。 
	9.4  对非主要利用潮汐动力进行水体交换的河口拦河闸（坝）型水源地，应同时满足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潮汐河段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要求。对主要利用潮汐动力进行水体交换的河口拦河闸（坝）型水源地参考潮汐河段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 
	9.5  对于库容系数大于10%的具有调节功能的拦河闸（坝）型水源地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参照水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其他类型的拦河闸(坝)型水源地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参照河流型保护区的划分，闸坝下游可不划保护区。 
	9.6  入库河流（引水渠）的保护区水域和陆域范围的确定，以确保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为目标，参照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确定一、二级保护区的范围。 

	10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最终定界 
	10.1 为便于开展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分析、计算结果，结合水源保护区的地形、地标、地物特点，最终确定各级保护区的界线。 
	10.2 充分利用具有永久性的明显标志如水分线、行政区界线、公路、铁路、桥梁、大型建筑物、水库大坝、水工建筑物、河流汊口、输电线、通讯线等标示保护区界线，并应设置专门标志。 
	10.3 最终确定的各级保护区坐标红线图、表，作为政府部门审批的依据，也作为规划国土、环保部门土地开发审批的依据。 



